
 有機農業促進法於107年5月30日總統令公布，將於公布後1年施行，
相關子法與公告亦將於1年內完成



•鼓勵企業優先採購
•推動通路設置有機
產品專櫃

•擴充及培訓相關
研發人員

•參與國際組織及
國際合作

•公有及國營事業大
面積土地優先設置

•鼓勵地方政府參與
有機農業促進區

•結合對地綠色給付
•提供驗證、設施及
資材、資金貸款，
獎勵有機種子種苗
生產

提供獎補
助措施

擴大有機
經營土地

拓展有機
產品行銷

提升有機
科研動能

有機農業促進法之執行規劃


